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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格式合同备案公示办法》的通知

渝市监发〔2021〕12 号

各区县局，市局各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《重庆市格式合同备案公示办法》已经 2021 年第 1 次局长

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各区县局要认真学习《重庆市格式合同备案公示办法》，准确

把握格式合同备案公示的性质、程序和要求。经营者对申报备案

的格式合同文本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市场监管部门仅

作形式审查，备案公示不影响已订立合同的效力与合同各方民事

责任的承担。各局要加强合同格式条款规范监管，切实维护消费

者合法权益。

市局已启动“重庆市格式合同备案公示平台”建设，待平台

建成后，各局要积极引导经营者通过网上平台备案，进一步提升

智慧政务水平。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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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2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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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格式合同备案公示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格式合同备案公示工作，保护消

费者合法权益，根据《重庆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》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，经营者与消费者采用格式条款订

立合同的，其合同文本的备案公示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，应当遵循公平原

则，合理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，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

在合同格式条款中免除或限制自身责任、扩大自身权利、加重消

费者责任和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。

第四条 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订立下列合同的，应当在合同

文本使用前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：

（一）供用水、电、气合同；

（二）电信合同；

（三）快递合同；

（四）人身、财产保险合同；

（五）消费贷款合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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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房屋买卖、房屋中介合同；

（七）住宅装修装饰合同；

（八）物业服务合同；

（九）旅游合同；

（十）运输合同；

（十一）市人民政府认为有需要的其他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。

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本条第一款所列合同的文本有审批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经营者对申报备案的格式合同文本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

性负责。

第五条 经营者可以通过“重庆市格式合同备案公示平台”

（以下简称备案公示平台）对合同文本申报备案，也可以到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提交备案材料。

第六条 经营者申报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合同样本；

（二）经营者主体资格证明（现场备案无需提交营业执照）；

（三）格式合同备案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；

（四）其他相关的材料。

第七条 格式合同备案仅作形式审查，经营者提交备案材料

齐全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备案，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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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申报的格式合同文本通过备案公示平台进行公示，供社会无偿

查询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经营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形式要求的，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一次性告知其补正全部所需的材料。

经营者提交的格式合同文本不属于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备案

范围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告知其无须备案。

第八条 备案后的格式合同，经营者自行修改或者经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提出建议后予以修改的，应当将修改后的合同文本按

规定重新申报备案。

第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消费者投诉、

举报，对已备案公示的合同文本进行审查，发现存在违反《重庆

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》第八条至第十一条规定或者其他法律

法规规定情形的，应当根据《重庆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》第

十五条至第十八条规定进行处理，可以采取约谈、书面修改建议、

公开点评等措施。对存在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情形

的，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第十条 经营者存在违反《重庆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》

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不备案的，由负责备案的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依据《重庆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进

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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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某一行业的经营者制定或

使用合同格式条款普遍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重

庆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情形的，可

以要求行业组织进行统一规范。

第十二条 鼓励行业组织在条件成熟时，统一制定行业合同

示范文本，并引导业内经营者积极使用。

行业组织制定了本行业合同示范文本的，应当报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备案，同时提交该示范文本的制定及使用说明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中规定的备案公示行为，不影响订立合同

的效力与合同各方民事责任的承担，因使用这些合同而产生的民

事纠纷及合同效力确认的问题，仍应当由合同双方依法通过协商、

诉讼、仲裁等途径解决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